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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力改善所有人的健康 财务政策和程序 

CSCHS #716.0 

日期： 2022 年 12 月 8 日 

收件人: 圣塔克拉拉县卫生系统 

执行领导小组 

发件人: René G. Santiago, 副县长暨 

圣塔克拉拉县卫生系统主任 

主旨: 患者债务催收政策 

参考文献: Cal. Health & Safety Code, §§ 127400–127462 
Cal. Civ. Code, §§ 1788–1788.33 
15 U.S.C. §§ 1692–1692p 

CSCHS 政策 #715.0 (医疗保健获取计划) 

定义: 

1. 患者: 就本政策而言，患者包括从 CSCHS 获得医疗保健项目和/或服务的任何个人，

如果非同一人，则包括他们的担保人。。

2. 担保人: 承担患者债务支付责任的个人。

3. 患者债务: 患者欠 CSCHS 疗保健项目和/或服务的金额。

4. DTAC: 圣塔克拉拉县税务和收款部  (The County of Santa Clara’s Department of Tax and

Collections) ，代表 CSCHS 收取患者债务。

5. 财务援助: 根据 CSCHS 财务援助政策的条款，由 CSCHS 授权患者债务的全部或部分

折扣。

6. CSCHS 政策 #715.0 或 CSCHS 医疗保健获取政策: 一项 CSCHS 财务援助计划的单独政

策，也称为医疗保健获取计划  (HAP)，该计划为 CSCHS 向某些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或

中等收入患者其医疗保健项目和/或服务提供折扣付款。 CSCHS 财务援助政策可在

线获取：https://health.sccgov.org/healthcare-access-program。

背景: 

本政策目的是为向患者收取欠圣塔克拉拉县卫生系统 (CSCHS) 债务而定义的标准和实践。 

附件 B

https://health.sccgov.org/healthcare-access-progr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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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: 

CSCHS 的政策是以准确，及时且符合适用法律和法规的方式向患者收费，包括但不限于

《加州卫生安全法》、《加州民法》及《美国法》的适用条款。 

 

程序: 

 

责任方 行动 

 

CSCHS 患者业务服务 1. 在 CSCHS 首席财务官的授权下，CSCHS 将追讨患者因 

CSCHS 提供的医疗保健项目和/或服务而欠下的债务，

包括将未支付的金额指定为坏账并将此类金额提交给

DTAC 进行催收。 催收行动将由 CSCHS 和 DTAC 自行决

定并遵守所有适用的州和联邦法规，包括加州医院公

平定价政策法（加州卫生安全法，第 127400 节等）、

急诊医师公平定价政策法（加州卫生安全法，第 

127450 条及以下各节）、Rosenthal 公平债务催收实务

法（加州民法，第 1788 条及以下各条）和联邦公平债

务催收实务法（美国法，第 15 条）。 

 

2. CSCHS 将获得 DTAC 的书面协议，即 DTAC 将完全遵守

本政策。 书面协议不会被解释为在 CSCHS 和 DTAC 之

间建立合资企业，或以其他方式允许 CSCHS 管理

DTAC。  

 

3. 在将患者债务转介给 DTAC 之前，CSCHS 将执行以下所

有操作： 

a. 尽一切合理努力从患者那里获得有关私人

或政府健康保险或赞助是否可以全部或部

分支付 CSCHS 所提供的医护费用的信息。 
 

b. 为没有第三方付款人提供医疗保险的患

者，或要求折扣价格或慈善注销关怀的患

者，提供 Medi-Cal 计划或其他州或县资助的

医疗保险计划的申请。。 
 

c. 邮寄患者至少四 (4) 份 CSCHS 提供服务的账

单，告知患者其财务责任。在服务日期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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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或之后、在开账单时、以及在将患者债

务提交给 DTAC 之前至少 30 天，提供

CSCHS 财务援助政策和申请通知，告知患者

财务援助参考选项。 
 

d. 当患者联系 CSCHS Patient Access 部门了解财

务援助选项时，必需采取措施帮助这些患

者完成 Medi-Cal、其他政府资助医疗保险或

医疗保健获取计划的申请（如有适用）。 

 

e. 在将患者债务转给 DTAC 之前至少 60 天，必

需向患者发送通知(也称为“告别信”)。 该

通知将包括: 
 

i. 将账单转给 DTAC 的日期; 
 

ii. DTAC 的全名和地址; 
 

iii. 告知患者如何从 CSCHS 获得细目账单

的声明; 
 

iv. 接受医疗服务时在 CSCHS 病历登记患

者健康保险的名称和类型，或登记

CSCHS 没有保险的声明;  
 

v. CSCHS 财务援助申请表的纸本; 以及 
 

vi. 患者最初收到申请财务援助通知的

日期、患者最初收到财务援助申請

的日期、以及 CSCHS 对患者的财务援

助申请做出決定的日期（如有适

用）。 
 

f. 在初始账单发出至少等待 180 天之后，才将

患者债务转交给 DTAC。 

 4. 一旦完成上述第 (3) 条所列的步骤，CSCHS 可以将患者

债务转交给 DTAC，并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催收行动: 

 

a. 參與標準收款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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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、书面信函和电话; 

 

b. 以符合所有适用法律的方式对患者提起民

事诉讼。 通过书面机构间协议，CSCHS 将确

保 DTAC 不会对患者提起民事诉讼，如果该

患者对其收到 CSCHS 账单的项目或服务（定

义见《加州卫生安全法》第 127426 节第(b)

小节) 的承保范围有未决上诉，且患者做出

合理努力与 CSCHS 和 DTAC 沟通任何未决上

诉的进展。 未决上诉包括对医保计划不满

申诉、管理医疗保健部或保险部进行的独

立 医 疗 审 查 、 Medi-Cal 公 平 听 证 会 和

Medicare 上诉，详见《加州卫生安全法》

第 127426 节 (b)小节。 

 

5. 透过书面机构间协议，CSCHS 将确保于收到任何表示

可能开始催收活动的文件后，DTAC 将确保于收到任何

表示可能开始催收活动的文件后、《Rosenthal 公平债

务催收实践法》，以及《联邦公平债务催收惯例法

案》，该法案将包括一项声明，即根据《卫生安全

法》第 127430 节，患者所在地区可提供非营利信用咨

询服务; 并且在与患者的第一次书面沟通中，DTAC 将

提供一份《告别信》纸本和一份声明，声明自患者最

初为债务基础的医疗服务开具账单之日起已超过 180

天，DTAC 可对患者提起诉讼，以收回债务，DTAC 不

会向信用机构通报患者不利信息。 
 

6. CSCHS 不会参与以下任何催收行动: 

 

a. 向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或信用卡局报告患

者债务的不利信息;  

 

b. 向债务买家出售患者债务;  

 

c. 因患者先前未支付医疗护理的一张或多张

账单，而推迟或拒绝患者，或在提供医疗

必要护理之前要求患者先付款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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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取消患者不动产的赎回权;  

 

e. 查封或扣押患者的银行账户或其他个人财

产; 或 
 

f. 用扣留工资或对主要住所有留置权作为手

段，向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的患者收取未

付医院账单。 

 
 7. 任何患者都可以要求建立无息支付计划，支付患者债

务。 

a. 在与患者协商付款计划的条款时，CSCHS 要

考虑患者的家庭收入和生活费用。 

 

b. 如果 CSCHS 和符合财务援助资格的患者无法

就付款计划达成一致时，CSCHS 将使用《加

州卫生安全法》第 127400 节第(i) 小节中所

述的公式和定义，制定一个合理的付款计

划，除扣除基本生活费用外，每月不超过

患者家庭收 10% 的付款。 
 

c. 如果患者未能在 90 天内连续支付所有到期

款项，则付款计划可能会被宣布无效。。 

 

d. 在宣布付款计划无效之前，CSCHS 将： 

i. 合理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患者，以书

面形式通知付款计划可能失效，并

告知患者有机会尝试重新协商违约

付款计划的条款。 

 

ii. 应患者要求，尝试重新协商违约付

款计划的条款。 
 

e. 在付款计划被宣布无效之前，CSCHS 不会因

患者未付款而对患者提起民事诉讼。 
 

8. CSCHS 不会使用付款存根、所得税申报表或在财务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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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申请过程中从患者处获得的资产文件进行索款。 

 

9. 如果 CSCHS 收入周期主管或其指定人员审查在初始账

单发出后超过 180 天才提交财务援助申请时，CSCHS

收入周期主管或其指定人员将请求 DTAC 暂停收款活

动，包括中止民事诉讼， 直至 CSCHS 收入周期主管或

其指定人员对申请作出决定。 如果在民事诉讼开始后

发现患者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，CSCHS 将与 DTAC 合作

以对法定利益有损的方式驳回诉讼。 
 

10. 本政策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妨碍 CSCHS 或 DTAC 以符合

适用法律的方式追究第三方责任。 

 

患者 1. 患者应直接向 CSCHS 患者业务服务提出本政策有关问

题。患者可以通过电话 (408) 885-7470 (周一至周五，

上午 8 点至下午 4 点 30 分） 或亲自前往) 或亲自前往

770 S. Bascom Ave, San Jose, CA 95128 (周一至周五，上

午 8 点至下午 4 点 30 分） 联系 CSCHS 患者业务服务。 
 

2. 患者应尽一切合理努力及时回复 CSCHS 和 DTAC 的账单

和相关通信。  

 

3. 如果患者有健康保险、红蓝白卡(Medicare、Medi-Cal) 

或其他第三方保险，可能会支付在 CSCHS 接受的所有

或部分医疗项目和/或服务，患者应尽一切合理努力告

知 CSCHS。     

 

4. 鼓励患者阅读完整 CSCHS 财务援助政策，如果他们认

为自己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，请尽快完成并提交财务

援助申请。 患者可以查看 CSCHS 财务援助政策并在 

https://health.sccgov.org/healthcare-access-program 下

载申请表。 患者如果对财务援助政策有任何疑问，也

可以致电 (866) 967-4677 (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

5 点) 联系 CSCHS Patient Access 部门。 

 
 

发布日期: 12/08/2022 

 

https://health.sccgov.org/healthcare-access-program

